采购需求
[bookmark: _Toc108881185][bookmark: _Toc108041647]一、项目内容
1、江苏医药职业学院办公用品及耗材采购项目；
2、项目清单详见《招标公告》中附件：“清单表”
★2.1清单之外的全系列产品价格执行供应商投标报价下浮率折扣，且其价格不得超过苏采云（网上商城）政府采购一体化平台上的价格（投标时提供承诺函，格式自拟；未提供按照为实质性响应处理）；
★2.2如有特殊办公用品或耗材需要，供应商须与使用人一起征得本项目管理部门相关领导同意后，才能采购供货且产品价格执行供应商投标报价下浮率折扣，否则采购人有权不予结算。
二、项目实施要求
1、供应商必须合法经营，遵守国家各项法律法规，遵守本校各项规章制度，在校园内的一切活动须服从学校管理部门的统一管理；
★2、供应商确保所提供的产品质量符合国家标准，质保期严格按照产品厂家期限执行；不挂靠、不转包、不分包，不提供假冒伪劣商品，否则采购人有权拒付货款并拒绝退货（投标时提供承诺函，格式自拟；未提供按照为实质性响应处理）。
★3、清单表中列出的参考品牌或规格型号，其目的是为了方便供应商直观和准确地把握相应货物的技术标准，不代表指定或唯一的品牌要求；供应商应当参考所列货物品牌，提供相当于或优于所列品牌质量的商品（投标时提供承诺函，格式自拟；未提供按照为实质性响应处理）。
★4、供应商独立承担进入本校从业人员的安全职责，严格遵守本校各项管理规定，如发生意外，全部责任由供应商承担与采购人无关（投标时提供承诺函，格式自拟；未提供按照为实质性响应处理）；
5、供应商独立承担经营活动中所产生的债权、债务，独立承担工商、物价、税收、安全等方面的法律责任。
三、交付验收要求
1、现场查验外箱标签清晰，生产日期，保质期，液体无泄露，密封完好，物品规格、参数等是否符合国家相关标准，验收完成按照使用部门指定入库；
2、采购人不定期对提供的产品进行抽检，如抽检不合格则供应商须无条件更换；采购人有权按照合同规定对多次出现不合格产品的供应商作出（包括但不限于）解除合同的处理。
四、报价说明及结算方式
1、本项目最高限价为完成项目所有费用，采购人不再另外支付其他费用。供应商不得附加其他任何附加费用，且供应商不得以数量等原因拒绝使用部门的需求；
2、报价采用下浮率报价，由各供应商报下浮率【如：某商品A限价10元；供应商报价下浮率为10%；则该商品A的价格为：10元*（1-10%）=9元】；
3、最终结算方式：结算价=【招标人采购时提供的控制单价*（1-下浮率）】*实际数量。
五、其他要求
1、服务期限：三年。合同一年一签；经招标人考核合格可续签，考核不合格，招标人有权终止合同。2、交货期：根据采购人需要不定期下单采购（项目开始前需双方约定）。
